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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单元概况 

本单元编号为13P-16-01,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北部地区中西部，

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辰科技园的政策区。 

四至范围：东至津围大道，南至津围路、华实道，西至辰丽北路，

北至淮河大道、丰产河，规划用地面积约 721.05 公顷。 

第二节 规划依据 

一、本规划主要依据下列规划进行编制： 

1．《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 年）》（2006 年批复） 

2.《天津市中心城区北部地区分区规划（2011-2020 年）》（2014 年 1

月批复） 

3.《天津市北辰区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 年）》（经过 2017 年第五

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4.《天津市北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 

5.《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2018 年） 

6.《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2014 年天津市人大批复） 

7.《天津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2016 年 4 月） 

二、本规划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等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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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5.《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50156-2012） 

6.《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 年第三次修正） 

7.《天津市绿化条例》（2018 年修订） 

8.《市规划局关于中心城区控规深化工作的指导意见》（规详字

[2016]184 号） 

9.《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试行）》（2018 年 8 月 2 日） 

10.《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试行）》（2018 年 11 月） 

11.《天津市规划用地兼容性管理暂行规定》（2019 年） 

12.《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 29-6-2018） 

13.《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2016 年 6 月 1 日） 

14.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等。 

三、本规划主要与正在编制的下列规划协调： 

1.《天津市北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编） 

2.《天津市北辰区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规划（2013-2020 年）》（在编） 

3.《天津市北辰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2013-2020 年）》（在编） 

4.《天津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2016-2030 年）》（在编） 

5.《天津市北辰区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2013-2020 年）》（在编） 

6.《天津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规划（2015-2035 年）》（在编） 

7.《天津市北辰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3-2020 年）》（在编） 

8.《天津市北辰区民政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12-2020 年）》（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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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适用范围 

一、本单元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在符合国

家和天津市有关规定的同时，必须遵守本规划。 

二、本规划文本、图则、表格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者不可分割

使用。 

三、本规划如确需修改，须按规定履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 

第二章 单元总体控制 

第一节 主导功能 

本控规单元以居住、工业、商业服务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为

主导功能。 

第二节 规模控制 

一、本单元建设用地控制在 679.53 公顷以内，其中居住用地面

积 111.51 公顷，工业用地面积 249.90 公顷，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

积 45.94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25.13 公顷。 

二、建筑总量控制在 824.71 万平方米以内。 

三、本控规单元可容纳人口约 3.4 万人。 

第三节 土地使用 

一、将本次控规纳入市、区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内容。 

二、规划范围内农林用地的使用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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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程序执行，并在新的城市或区的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做到面积

不减少、标准不降低等相关要求。 

三、规划范围内引滦暗渠生态保护红线区按照《天津市永久性保

护生态区域管理规定》（津政发〔2019〕23 号）、《天津市引滦暗渠工

程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区域大型交通和市政公用设施等的建设，

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我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相关规定进行

规划实施。规划实施、项目建设时应满足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

环境不破坏、面积不减少的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相关管理要求。 

四、本次控规编制范围不涉及占用自然保护区、国家生态保护红

线。 

五、新建、改造用地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要求的同时，

土地使用性质应符合本规划的规定。 

六、为保证土地使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主导用地性质之外可

兼容允许类别的其他性质用地，兼容用地类型和规模须满足《天津市

规划用地兼容性管理暂行规定》（2019 年）和《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

划技术规程（试行）》（2018 年 11 月）相关要求。被兼容的建设内容

不得对主要用地性质的建筑产生安全、环境、消防等负面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前提下，引导用地

混合使用。 

七、规划的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设施用地、绿地等，在满足相关

技术规范并保障数量和规模不减少的基础上，其位置和形状可在街坊

范围内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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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土地开发强度 

本控规单元土地开发强度依据《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

（试行）》（2018 年 11 月）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

2018）进行控制。具体控制指标详见《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第三章 居住用地 

第一节 规划内容 

本控规单元居住用地主要分布于单元北侧和南侧。利用苗木基地

周边良好的生态资源，结合现状轨道 M3 线华北集团站，形成宜居社

区。本控规单元规划居住用地约为 111.51 公顷，占规划总建设用地

的 16.41%。依据本控规单元居住用地规模和开发强度及规划人均住

宅建筑标准（规划人均住宅标准为 40m2/人），测算本控规单元可容纳

人口约 3.4 万人。 

第二节 配套设施 

本控规单元内居住配套设施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及其它相关规范的要求并参考《天津市居住区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29-7-2014）统筹配置。同时对接社会管理，

按照街道级和居委会级进行两级配套。综合考虑行政区划、居住人口

和服务半径，将十五分钟生活圈与街道级相对应、整合十分钟和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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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生活圈对应到居委会级配置公共服务设施。 

本控规单元根据人口和服务半径，与 13P-16-02 单元共同划分为

1 个十五分钟生活圈，在本单元内形成 1 个社区中心，集中配置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养老院、老年人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商业服

务中心、社区体育运动场等街道级设施。教育设施依据服务人口和服

务半径进行配置。 

街道与居委会级配套服务设施包括教育、社区卫生、文化体育、

社区服务、社区管理和商业服务等类型设施，与居住用地、公园绿地

或社区商业用地结合设置，满足不同等级生活圈的生活服务需求。 

 

第四章 绿地与广场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 

本控规单元内绿地与广场用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及附属绿

地。 

第二节 控制要求 

一、合理布局集中公园绿地，其数量和规模作为刚性指标，在编

制下位规划和实施建设过程中落实。 

二、规划范围内引滦暗渠生态保护红线区按照《天津市永久性保

护生态区域管理规定》（津政发〔2019〕23 号）、《天津市引滦暗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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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 

三、公园绿地按十五分钟、十分钟及五分钟生活圈配置居住区公

园。其中十五分钟和十分钟生活圈公园独立占地设置，五分钟生活圈

公园在地块中结合设置，保障绿地面积，允许绿地在单元内平衡。 

四、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的控制执行《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

术规程（试行）》（2018 年 11 月）和《天津市绿化条例》（2018 年修

订）。 

整体开发区域内的城市道路应与两侧防护绿带统筹考虑，重新组

织后的道路附属绿地面积不得低于道路原附属绿地和绿带用地面积

之和。生活性次干路两侧的防护绿带可集中设置形成开放式街头绿地，

集中后的绿地面积不得低于绿带用地面积之和。 

第五章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及商业服务业设施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和控制要求 

一、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及商业服务业设施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和商业服务业设施，同时涉及街道级配套服务设施。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规模

作为强制性指标，用地规模执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及《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29-

7-2014）相关要求。 

三、街道级配套设施的位置在满足服务半径及相关技术规范并保

障数量和规模不减少的基础上，其位置可在单元范围内适当调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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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及配套设施规模按不低于下限规模控制。 

第二节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一、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本控规单元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行政办公用地、教

育科研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 

二、街道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本控规单元内街道级配套服务设施包括：中学、小学、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养老院、老年人服务中心、社区商业服务中

心、社区体育运动场、公共设施预留用地、菜市场和居住区公园。社

区体育场、居民活动场地与居住区公园、小区中心绿地合建。 

三、保留现状和已批在（待）建的设施，原则上不得调整；规划

新建的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并保障规模和服务半径等使用要求的条

件下，在规划实施阶段，其位置、边界可在单元范围内适当调整。 

四、现状保留的公益性中小学，在满足安全、卫生等相关要求和

征得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前提下，如需进行改造，其容积率允许在现状

基础上适当提高，但不应超过现状容积率指标的 1.2 倍，其它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可参照执行。 

第三节 商业服务业设施布局 

为满足本控规单元产业发展需求及片区功能定位，完善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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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控规单元商业服务业设施主要包括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商业用地、商务用地主要为高新大道和津围路交口规

划产业中心，同时在津围路与高速辅路交口北侧和苗木基地东侧规划

2 处商业服务业设施。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为沿津围路 2 处现状加

油站。 

第六章 工业用地 

第一节 规划内容 

本控规单元一类工业用地主要分布于津围路西侧和引滦暗渠、苗

木基地东侧。规划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保留现状重点优势企业，实施

产业升级，发挥北辰科技园在北部地区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和就业中

心的作用。本控规单元规划一类工业用地约为 249.90 公顷，占规划

总建设用地的 36.78%。 

第二节 控制要求 

一、规划范围内一类工业用地应主要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科技创新载体项目和配套设施建设。 

二、规划实施应满足安全、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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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交通规划 

第一节 道路规划 

一、道路 

途经本单元的道路有高速公路 1 条，快速路 2 条，主干路 7 条，

次干路 8 条。快速路网密度为 0.44km/km2（规范为 0.4-0.5km/km2），

主干路网密度为 1.64km/km2（规范为 0.8-1.2km/km2），次干路网密度

为 1.16km/km2（规范为 1.2-1.4km/km2），次干路等级以上道路网密度

为 3.23km/km2，高于规范要求的 2.4-3.1km/km2。在实施方案阶段，

将进一步完善支路路网，满足整体路网规范要求。具体规划如下： 

规划道路情况一览表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米） 

京津塘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100 

桥宽 41.5 米 

淮河大道 快速路 （半幅）40/46 

津围大道 快速路 80 

辰丽北路 主干路 61 

金风路 主干路 44 

东风路 主干路 44 

津围路 主干路 44 

景致路 主干路 44 

高新大道 

主干路 44 

主干路 40 

华实道 主干路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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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干路 24 

高速辅路 次干路 24 

次干路一 次干路 41 

纳珂路 次干路 24 

景观路 次干路 24 

华盛道 次干路 24 

次干路二 次干路 24 

华电道 次干路 30 

二、交叉口 

京津塘高速公路与淮河大道相交规划为互通式立交，设高速收费

口 1 处。 

京津塘高速公路与金风路、津围路相交规划为京津塘高速公路上

跨的分离式立交。 

淮河大道与辰丽北路相交规划为互通式立交。 

淮河大道与津围大道相交规划为互通式立交。 

淮河大道与金风路、东风路、津围路、纳珂路、景观路相交规划

为分离式立交，具体形式待定。 

津围大道与华盛道、高新大道、华电道、华实道相交规划为津围

大道主线上跨相交道路的分离式立交。 

辰丽北路与津围路相交保留现状互通立交。 

轨道 M3 线与次干路一、高新大道、华盛道相交均规划为轨道 M3

线上跨相交道路的分离式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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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 M3 线与淮河大道相交规划为淮河大道主线上跨轨道 M3 线

的分离式立交。 

本规划范围内丰产河无通航要求，道路与丰产河相交均规划为道

路上跨河道的跨河桥梁。 

本规划范围内其它交叉口均规划为普通平面交叉路口。 

城市道路横断面，在规划实施阶段结合两侧城市用地规划情况合

理确定。 

第二节 城市轨道 

途经本单元的规划轨道线路有 3 条。轨道车站应设置交通接驳的

场地，轨道车站的具体位置、出入口、风亭及轨道变电站等设施，依

据专项规划和市政工程规划方案在规划实施阶段确定。 

第三节 交通场站设施 

本单元内规划 2处公交首末站、9 处公共停车场、2 处加油（气）

站。 

1、公交首末站 

规划在津围路与高新大道交口东北角，设置公交首末站 1 处，可

与建筑合建，建筑面积约 6000 平方米。 

规划在景观路西侧、华电道以南，设置独立占地公交首末站 1 处，

占地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2、公共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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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津围路与高新大道交口东北角，设置公共停车场 1 处，可

与建筑合建，提供机动车停车位不少于 150 个。 

规划在景观路西侧、规划公交首末站北侧，设置独立占地公共停

车场 1 处，占地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规划在东风路西侧、高新大道北侧，设置公共停车场 1处，可与

建筑合建，提供机动车停车位不少于 150 个。 

规划在津围路东侧、淮河大道南侧，设置公共停车场 1处，可与

建筑合建，提供机动车停车位不少于 150 个。 

规划在津围路东侧、高新大道南侧，设置公共停车场 1处，可与

建筑合建，提供机动车停车位不少于 150 个。 

规划在津围路西侧、高新大道南侧，设置公共停车场 1处，可与

建筑合建，提供机动车停车位不少于 150 个。 

规划在景致路西侧，次干路一北侧，设置公共停车场 1处，可与

建筑合建，提供机动车停车位不少于 150 个。 

规划在纳珂路东侧、高新大道北侧，设置公共停车场 1处，可与

建筑合建，提供机动车停车位不少于 150 个。 

规划在高新大道南侧、景观路西侧，设置公共停车场 1处，可与

建筑合建，提供机动车停车位不少于 150 个。 

3、加油（气）站 

规划保留现状津围路东侧、华盛道北侧加油（气）站，占地面积

由原来的约 5000 平方米缩小至 3500 平方米，加油（气）站等级为二

级站，并预留新能源补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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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保留现状津围路东侧、华实道北侧加油（气）站，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加油（气）站等级为二级站，并预留新能源补给功能。 

加油加气站站外建（构）筑物与站内相关设施的安全间距，应满

足《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的相关要求。 

第四节 配建停车场 

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29-6-2018）

及相关规定要求，本单元内各类建筑物应配建足够的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泊位。 

各类新建建设项目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有关政策和标准配套建

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鼓励在已有各类建筑

物配建停车场、公交场站、社会公共停车场等场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 

公共停车场允许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标准配建附属商业，但不

得改变用地性质、不得减少停车泊位。 

第五节 出入口 

本单元内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设置在次要道路上，不宜

在行人集中地区设置机动车出入口，不得在交叉口、人行横道、公共

交通停靠站以及桥梁处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距人行过街

天桥、桥梁、主要交叉口距离应大于 80 米。对于必须设置在快速路

辅道、主干路上的地块出入口实行右转进出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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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用设施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 

一、市政工程规划的内容包括给水、再生水、排水、电力、通讯、

燃气、供热、环卫和消防等设施规划，各项设施用地范围为黄线控制

范围。 

二、供水工程 

1、给水水源由新开河水厂提供。 

2、保留现状引滦暗渠，按照《天津市引滦工程管理办法》控制

暗渠两侧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现状暗渠位置以测绘部门提供地下管

线实测图为准，暗渠周边地块开发建设应满足相关法律及规范要求、

通过安全及环境影响评价，并征得水务部门同意。 

三、再生水水源由规划北部地区再生水厂提供。 

四、排水工程 

1、外环河、丰产河规划为二级河道，兼有排涝、调蓄、灌溉、景

观等功能，根据河道管理规定对河道两侧进行保护控制。 

2、排水体制采用雨、污水分流制。 

3、排水出路：雨水经规划新区 10 号雨水泵站提升后排至丰产河；

污水经规划电冰箱厂污水泵站提升后近期排入现状科技园区污水处

理厂，远期排入规划北部地区污水处理厂。 

4、本单元规划新区 10 号雨水泵站，规划扩建电冰箱厂污水泵站。 

五、电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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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级电源引自单元外现状景顺路 220kV 变电站和规划 220kV

变电站。 

2、根据《天津市电力空间布局规划修编（2019-2035 年）》（阶段

方案）在京津塘高速公路绿化带规划预留 40 米电力走廊。现状 35kV

电力架空线结合地块建设逐步入地。 

3、保留并扩容现状小北河 35kV 变电站，升压为 110kV 变电站，

同时本单元内规划 1 座 110kV 变电站。 

六、通信工程 

1、本单元由单元外规划电话局提供通讯服务。本单元内规划 1

座邮政支局。 

2、水务局由尔王庄管理处至宜兴埠通讯站微波通道（控制宽度

50 米）、水务局由武清水务局至宜兴埠通讯站微波通道（控制宽度 50

米）从本单元穿过。若微波通道范围内建设项目与微波通道发生矛盾，

建设单位应与微波产权单位协商采取技术手段保障微波通讯畅通。 

七、燃气工程 

1、气源采用天然气。 

2、本单元规划 1 座燃气高调站。燃气高调站周边的开发建设须

满足安全规范要求。 

八、供热工程 

1、热源引自规划北郊热电厂及规划集中锅炉房。 

2、本单元规划 1 座供热中继泵站。 

九、环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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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垃圾运至贯庄垃圾焚烧发电厂和规划东丽区垃圾综合处

理厂统一处理。 

2、本单元规划 2 座小型垃圾转运站，其中 1 座合建基层环卫机

构。 

十、本单元规划 1座一级消防站。 

第二节 控制要求 

一、规划市政工程场站设施用地面积及建筑面积应依据《天津市

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试行）》和相关规范的要求确定。市政工

程场站设施的位置在满足设施布局规划要求的条件下，可以在规定范

围内做适当的调整，鼓励有条件的场站设施采取地下、半地下或与公

共建筑结合建设的方式设置。 

二、规划市政工程场站在规划实施阶段，根据工艺允许在街坊内

对位置及形状进行调整。保留地块用地布局如需调整，需要对整个单

元市政工程场站设施进行重新论证和布局。 

三、现状电力架空线随地块开发逐步入地敷设，线路改造前高压

走廊控制要求参照《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试行）》。 

四、现状保留及规划市政场站设施与周边建筑间距应满足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市政设施或周边地块建设时均应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开展设计工作并做好安全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 

五、根据《天津市微波通道控制线规划》对中心城区微波通道进

行控制，确保微波通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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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据土地使用性质和土地开发强度规划，结合红线、黑线、

绿线、蓝线等规划控制线，本着节约集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的原则，

综合考虑管线的规模、等级及其与相关建（构）筑物的空间关系等因

素，依据各专项规划的相关要求，在《天津市中心城区地下管线综合

规划》的指导下，统筹布置各类管线。 

七、中心城区地下管廊建设必须满足《天津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

规划》，附属设施需满足城市规划要求。 

八、规划新增的给水服务站、燃气服务站、邮政所等与市民生活

服务关系密切的市政公用设施宜结合社区服务类设施集中设置，在规

划实施中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统一配置；对于个别地区补建需求迫切的

设施，专业部门可通过市场行为解决。 

九、规划区内建设项目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移动通信基站建设方

案，满足区内移动通信要求。 

十、本次规划中河道蓝线指规划确定的河道及堤防设施的控制界

线，蓝线划定原则为河道河堤外坡脚（无堤防的河道为护岸上口线适

当外扩满足巡堤、抢险通道要求的控制线）。 

第九章 海绵城市 

第一节 规划原则和内容 

按照总体规划、相关规范规定和专项规划要求在控规中统筹安排

河湖水系、绿地公园及市政排水设施等海绵设施的用地，保护和修复

生态空间格局、提升中心城区排水安全、提高雨水资源化利用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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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水环境质量，切实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严格按照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要求控制河湖水系和各类排

水设施用地，提高河湖水系调蓄和排涝能力。 

根据绿化条例和相关规定要求，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安排公园、广

场、公共绿地等开敞空间，改善城市环境，提高雨水滞蓄能力。 

第二节 控制要求 

根据国家蓝线控制要求和相关规定规范，严格控制水域用地，因

地制宜利用河湖及滨水绿化地上和地下空间建设河道泵站、闸、调蓄

池等水系循环和雨水调蓄设施。 

各类公园绿地等开放空间设计实施中应根据海绵城市要求结合

景观设计因地制宜的设置雨水滞蓄和渗透设施，提高雨水调蓄能力。 

根据区域海绵城市实施方案结合公共绿地与广场地下空间建设

区域性雨水收集、净化与利用设施，提高地区径流总量控制、污染物

削减、雨水资源化利用能力。 

有条件地区应结合泵站建设和改造增设初期雨水收集设施，减少

初期雨水径流污染。 

中心城区所有建设项目须符合海绵城市相关要求，根据国家相关

规定规范和《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控制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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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综合防灾与城市安全设施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 

综合防灾内容包括抗震、防洪、消防、人防、地质防灾、重大危

险源管控及生态安全等内容。各类用地、设施的建设要满足与城市安

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和技术标准。 

第二节 综合防灾控制要求 

一、本规划严格执行《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按照天津市总体规划要求，完善地震断裂区域设防要求。建设项目必

须依据地震活动断层探测结果和抗震设防要求，充分考虑潜在的地震

风险。新建、改扩建工程应全部达到抗震设防要求。重大建设工程、

易产生严重此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并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新

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遵循国家有关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标准，

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 

二、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居民活动场地以及学校的运动场

等作为避难场所。紧急应急避难场所用地指标为：1.5-2.0 平方米/

人，最低不低于 1.5 平方米/人；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用地指标为：2.0-

3.0 平方米/人。外环线防护绿地也可作为避难场所。 

三、根据《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防洪标准》（GB50201-2014）

等的要求，对单元内的河道和两侧用地严格控制，保证行洪安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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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范围内的河道、堤防等水利、水工设施建设标准应根据天津市城市

防洪设防要求，满足城市和该地区建设的安全。根据《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GB50014-2006）（2014 年版）等相关标准规定的要求，控制、

建设各类排水设施，建设项目应根据海绵城市要求削减地面径流，提

高城市排涝能力。 

四、消防设施的设置及道路、建筑等应满足消防专项规划及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按照规范标准完善该单元内消

火栓建设，在道路建设中根据相关技术规范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 

五、在规划实施阶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要求修建人

防工程。 

六、涉及现状和规划加油加气站的地区，现状及加油加气站周边

用地布局及建筑布置，安全间距应依据加油加气站等级，满足《汽车

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等相关要求。现状区

域性和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在未迁移、切改前，应按照相关规范和控

制标准、保留安全防护范围，任何建设活动不得对相关设施的正常、

安全使用、运行的造成影响。 

七、建设项目应根据所处区位及地质条件、土壤条件，按照相关

规定要求预先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并做好地质灾害防治方

案和进行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 

八、规划实施中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开展水、气、

声、土壤、固体废弃物等的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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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生产、储存、运输、使用易燃易爆物品、有毒有害物质的

单位进行严格管控，其周边用地功能和安全防护距离等必须符合国家

标准或有关规定。规划拟改造、迁出或取消的危险源在改造、迁出或

取消前，须依法依规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城市安全。 

十、其他涉及危险源、污染源以及其他危害城市安全、环保的建

设项目，在实施阶段应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有关规定，并满足环保、安

全、卫生防疫等相关行业标准要求。 

第十一章 城市设计控制 

一、整体风格 

尺度宜人的街道格局，开敞大气的开放空间，生态宜居的生活社

区，现代风格的商业服务业建筑，构成本单元的城市形象。 

二、空间意象 

本单元位于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北辰科技园，属产城融合区，

规划围绕产业中心、生态中心形成 2个保留工业园区、2个宜居社区

的空间布局。产业中心以科技研发为主，以现代商务办公、商业综合

体等形式，形成本单元形象展示核心；生态中心充分利用现状苗木基

地的生态资源，规划为生态型综合公园；工业区主要位于单元东、西

两侧，保留现状重点优势企业，实施产业升级，发挥北辰科技园作为

国家级高新区，在北部地区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和就业中心的作用；

宜居社区在单元南、北两侧布置，为单元内就业人口提供良好的居住

环境和生活服务。在津围路与高速辅路交口北侧和苗木基地东侧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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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商业服务业设施；在苗木基地南侧布置 1 个三级综合医院，为本

单元居住人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服务业设施。 

三、建筑高度 

本单元建筑高度从产业中心向外围由高到低进行控制。 

第十二章 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要求 

一、重点在新建大型商业地段及公共空间地段等区域开展地下空

间利用。 

二、在符合国家和天津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和相关专项规划

要求的前提下，规划实施中地下空间可用于建设人防工程、交通、市

政、商业等设施，允许 1 万平方米以上公建及地铁站点地下空间建设

商业。 

三、地下空间不得建设住宅、敬老院、托幼园所、学校等项目，

医院病房不得设置在地下，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规划实施阶段，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按照相关要求兼顾人民

防空需要，并符合安全、环保等相关要求。 

第十三章 规划执行 

规划实施应符合《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规划执行的

内容要求。 

第十四章 附则 

一、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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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元：是指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铁路、河流围合的范

围。 

2、地块：是指街坊内单一性质的独立用地。根据发展需要，本

规划中的地块在不改变主导性质的前提下，可对用地规模等控制指标

进行细分。 

3、建筑面积：是指地块内总建筑面积，即地块范围内所有建筑

物地面以上各层建筑总面积。 

4、容积率：是指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5、建筑密度：是指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占用地面积

的比例。 

6、绿地率：是指地块内各类绿化用地总面积占用地面积的比例。 

凡未列明的名词的定义及有关技术指标的计算方法应符合其他

有关技术规定的要求。 

二、本规划中地块如进行土地细分时，细分后的地块容积率、建

筑密度可高于或低于本规划中的地块相应指标，但容积率、建筑密度

的平均值不得高于本规划确定的指标；细分后的地块绿地率可高于或

低于本规划中的地块相应指标，但绿地率的平均值不得低于本规划确

定的指标。 

 


